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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策划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系列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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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自觉性
站在党百年奋斗

的历史视野中，本文作

者对《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文

本进行了深入阐释，认

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

确党史观是党自成立

以来的一贯主张，是

《决议》向全党强调的

根本性要求之一，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

《决议》的说明中进一

步阐述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是《决议》全文模

范贯穿和体现始终的

思想遵循。我们应在

对全会精神的学习和

体悟中，努力增强坚持

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

观的自觉性。

国 务 院 印 发 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提

出，“要面向妇女开展

专项普法”。本文作

者回溯了我国普法工

作的历程，重点分析

了妇女普法工作的特

点及其对提升妇女法

治素养、保障妇女权

益的积极意义，提出

要坚持把妇女普法工

作作为依法治国的长

期性工作，不断提升

妇女对法律法规的知

晓度、法治精神的认

同度、法治实践的参

与度。

面向妇女开展专项普法 持续提升妇女法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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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仝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
称《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则对
我们深入了解《决议》主题的确定及其起草、形成，
各部分内容的精要等做出重要引领。坚持唯物史
观和正确党史观，既是《决议》向全党强调的根本性
要求之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进一步阐述
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决议》全文模范贯穿和体现
始终的思想遵循。

《决议》体现了党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
党史观的一贯主张

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于11月12日
发表。全会公报在第3部分“关于做出历史决议的
必要性”中，明确反映了全会对“坚持唯物史观和正
确党史观”的强调。全会《决议》在序言第3段中写
有：“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
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
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段话与全会公报的相应表述
完全一致。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全会《决议》所作
说明的第一部分第6段中，则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
步阐释：“党中央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
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
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

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
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一阐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积累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点睛论说之一。

回顾党的历史，在党的筹建时期，李大钊于
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
长文。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并从
方法论角度强调了应该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

“马氏的学说”。1920年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
蔡和森致信好友毛泽东，探讨以何种史观为人生哲
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
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
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
产阶级的唯理派（l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
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
堕入迷阵。”

对蔡和森的上述思想，毛泽东在回信中予以反
响：“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
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而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正是建立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
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由扎实学习到坚
定信仰基础之上的。

100年后，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树立正
确党史观：“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
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
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并阐发了这一问题。由
此也可见党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一以贯之的主张
和要求，说到底，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使然。

《决议》对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的模范遵循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党
的历史上产生了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
决议，本身都是坚持以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为指

导回顾及评价党的历史的范例。而第三个历史决
议的背景和内容角度与前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
有所不同。

那么，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怎样
体现其对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模范遵循
呢？

第一，根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
务，进一步明确地把党的历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党在百年奋斗中相继取得
的重大成就及其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前
所未有的福祉：“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而激发了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增强奋进
新征程的千钧底气和磅礴动力。

第二，在列举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
重大成就的来之不易，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真正从
历史深处体悟党的百年奋斗史。这在《决议》序言
中即有别具一格的表述。序言第2段以150余字
的篇幅，概述了百年来党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相继
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但在对各个历史时期伟大成就的概括前面，分
别冠以“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
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
新”，深刻说明了党和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不凡样
态。并由此启示：我们今天享有的重大成就，是来
之极为不易的，我们继续创造新的重大成就，也决
不会轻而易举！面对前进征程上真如铁的雄关漫
道，我们仍须“而今迈步从头越”。

第三，在主要列举重大成就时，并不回避党在
百年奋斗中曾经历的艰难探索及其中的挫折和教
训，以从一个重要方面警示和激励全党，在今后的
奋斗征程上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意识和能力，最大

限度减少以致避免失误和挫折。《决议》第一部分第
5段中写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
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
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
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
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决议》并未强调失败的客观
原因，这使我们想到，94年前，在大革命失败的危
急关头，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它毫不掩饰革命遭受的
惨痛失败并比较深刻地分析了造成这一失败的主
观原因，并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党勇敢面对严峻考验
的坚确态度及改变局面的实际行动：“整顿改编自
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
路”。从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党在遭受重大失败
考验面前所体现的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虽然，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党员队伍的规模和党
的执政能力，是大革命失败时的党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这种勇于担当、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不仅不会
过时，而且愈显弥足珍贵。

第四，《决议》所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饱含着成
功和失败，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
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实践的产物，历史奋斗的
结晶，是历史规律的昭示。这也是《决议》坚持唯物
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突出体现之一。《决议》强调，
对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这一精神财富，我们“必须
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
党史观的阐释及其对此的模范遵循还体现在若干
方面。让我们在不断深化对全会文献的学习及对
全会精神的进一步体悟中，努力增强坚持唯物史观
和正确党史观的自觉性，以把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共同迎接伟大祖国更
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 薛惠 熊怡雯

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离不开妇女自身的
意识觉醒，更离不开党和政府为妇女权益保障做出
的巨大努力。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新“妇纲”）
提出，要“推进男女平等宪法原则和基本国策贯彻
落实到法治中国建设全过程，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
益的法律体系……要面向妇女开展专项普法”。近
日，中央政治局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法治理
论研究和宣传……要把推进全民守法作为基础工
程”。以上规划和命题的提出为妇女普法工作提供
了重要遵循。

我国普法工作历程回溯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良法善法，
如果不能走近人们的身边，走进人们的心里，就会
出现“法治纸面化”的局面。一部法律从法理内容
到精神要义，都需要通过普法这一载体加以呈现和
再强化。而通过妇女普法工作，增强妇女法治意
识，保障妇女权益，对推动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我国自1986年实施“一五”普法，到今年印发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
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开启“八五”普
法，普法工作的历程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日益完善，也见证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不
断发展。普法内容上，从“一五”“二五”期间普及宪
法、婚姻法，开展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到义务教
育法，再到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民法
典……随着一部部与妇女权益保护高度相关的法
律不断出台，我国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妇女获
得的安全感也越来越强。普法形式上，从理论宣讲
到开展专项普法活动，从现场宣讲到运用现代传媒
普及，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精准化。普法对象上，从

“一五”普法中央领导首先带头学法，到“六五”普法
阶段提出“全民守法”概念，进一步扩大了普法范
围，也推动了妇女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新

“妇纲”将“提高妇女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
力……充分发挥妇女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作
为实施目标之一。通过普法工作的开展，一部部法
律法规“飞入寻常百姓家”，妇女作为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普法工作中既是受益者也是建
设者，彰显了普法工作的时代新风貌。

妇女普法工作的特点与重要意义

今年是“八五”普法的开局之年，在面向妇女普
法的工作中，将以持续提升妇女法治素养为重点，
以提高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工作着力点，实现普
法内容的丰富化、普法方式的生动化以及普法目标
的针对性。

普法内容的丰富化体现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
系的日益完善。新中国诞生之初，《共同纲领》明确

规定，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并提出男女平等的
概念。1950年，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普遍性仅次于
宪法的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成了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1992年，根据宪法和我国实
际情况，一部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并在2005年和
2018年进行了两次修改，增加了一系列保障妇女
权益的内容，为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支持。2021年1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在妇女权益保障
方面规定了妇女享有男女平等的婚姻嫁娶制度、家
庭地位、继承权等权利，同时针对妇女在公共交通
工具、职场等场合发生的性骚扰行为，规定受害人
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规定单位
应当防止、制止性骚扰行为。日益丰富完善的法律
通过普法这一重要形式，使妇女受到权益侵害之时
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使普法宣传
的各项法律法规深入人心、落地落实。

普法方式的生动化不断提升着妇女的法治素
养。随着妇女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变迁，普法方式也
逐渐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全部
农民工中，女性务工人数占34.8%；中国青年报社
与问卷网联合对2006名已婚人士进行的一次调查
显示,2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或妻子为全职太太；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1职场女性与男性性
别差异数据报告》显示,近一年(2020年3月-2021
年 2 月)中,在中高端职场人群中女性比例为

35.48%。针对不同的女性群体，普法方式应该更加
生动化、通俗化，普法产品的供给也要更加精准、有
效，“八五”普法规划专门提到“要加大音视频普法
内容供给，注重短视频在普法中的运用”。通过开
展“法律进乡村”、法治精神宣讲、公益法律宣传服
务等系列活动，运用电影、电视、网络信息新媒体丰
富普法宣传形式，让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润物细无
声”中受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隐性教育”。

普法目标的针对性有助于形成全民守法的良
好氛围。新“妇纲”指出，“提升妇女法治意识和参
与法治中国建设的能力。深入开展民法典等专项
普法活动，面向妇女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中央
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
年规划（2021－2025年）》指出：“根据妇女、残疾
人、老年人、农民工等群体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其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和能
力”。通过普及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将逐步增强妇女在保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和家庭
财产权等方面的法治意识和能力。通过妇女法治
意识和能力的提升还可带动家庭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

提升妇女法治意识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系统
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坚持把妇女普法
工作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性工作，不断提升妇女对
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法治实践
的参与度，形成妇女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不久前，在北京冬奥会火种采集
仪式上，“奥运艺术使者”黄剑的《奥运
圣火》雕塑系列作品被选为火种采集
之礼。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盛赞，《奥
运圣火》是光明、团结、友谊、和平和正
义的伟大象征，将成为人类团结战

“疫”的希望明灯。
这是一尊奥运和平之礼。《奥运

圣火》雕塑表现了历经三千年风雨
的古希腊胜利女神在北京涅槃新生
为奥运女神，高擎奥运和平圣火、托
起和平鸽与橄榄枝，玉立于象征和
平美好的荷花之上，犹如一束呼唤
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团结抗疫的希
望之光，将照亮人类走出新冠疫情
的黑暗隧道，迎接冰雪之约，奔向美
好未来。这也是一尊奥运精神之

礼。雕塑大理石基座上铭刻着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签名的奥林匹克新格言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作为全球首位被国际奥委会授予

“奥运艺术使者”的中国雕塑艺术家，黄
剑迄今已为六届奥运会创作永久性大
型雕塑作品，用雕塑艺术弘扬奥运精
神、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世界和平。为
迎接北京冬奥会，她先后创作了《冬奥
之约》《奥运圣火》《万年之约》《同心圆
梦》《奥运健康颂》《奥和梦》《冬奥之歌》
等雕塑作品。

作为北京冬奥主题雕塑，《奥和梦》
以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来自中国与希
腊两个东西方文明古国的和美女神：身
着荷花霓裳的嫦娥月神携手头戴橄榄
枝花冠的奥运女神，共举奥运五环，组
成心心相印的图案，在浩瀚的天宇与日
月和谐共舞，把奥运和平之声传向天
宇，象征北京冬奥会开启继古代奥运、
现代奥运之后的太空奥运新时代。宛
如一幅太空奥运和美图，《奥和梦》表达
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携手同心，共圆
太空奥运和平梦，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理想与吉祥寓意。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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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国务院已先后制定了四个周期的妇女、儿童发展纲要。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为未来十年的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擘画了详实的路线图：新“妇纲”共设置8大领域，提出75项主要目标和93项策略措施；新“儿纲”共设置7个领域，提出70项主要目标和89项策略措施。《新女

学》周刊特推出“新‘两纲’观察与思考”系列，邀请专家学者结合新“两纲”的具体策略措施，从多学科多视角出发，为未来十年的妇女儿童发展贡献思考，交流对策，助力并展望新“两纲”落地落实。

开
栏
的
话

特别策划策划 “新‘两纲’观察与思考”系列①

黄剑与《奥运圣火》

大型七彩金音乐动态雕塑秀《冬奥之歌》

《
奥
和
梦
》


